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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收购及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浙江温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温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拟对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坐落在温岭市工业城土地使用

权及地面建筑物收购，收购款及补偿款共计 56,142.61 万元。 

2、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

人民币7,000万元购买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用地，作为公司战略发

展用地，解决公司流体机械设备制造项目对经营场地的需求。 

3、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土地收购及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浙江温岭工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并授权经营班子办理土地收购及拟购买

土地使用权相关手续，本次事项尚需提交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土地收购及拟购买土地使用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土地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土地收购的概述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土地收购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2），根据温岭市委市政府“两城两湖”战略部署，且考虑品质新城开发建

设需要，温岭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研究讨论了对公司现有厂房用地进行收购

的有关事宜，原则同意予以收购，并将提请市委常委会审定，会议要求由温岭新

城开发区负责实施。 

温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拟对公司坐落在温岭市工业城土地使用权及地面

建筑物收购，收购款及补偿款共计 56,142.61 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土地收购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温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公司与其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土地收购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土地、房屋建筑物以及构建物合计账面原值14,765.55

万元，合计账面净值8,081.87万元。经与温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协商，确定收

购款及补偿款共计56,142.61万元。 

1、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表： 

序

号 
权证编号 房屋名称 结构 

建筑面积

（㎡） 
账面原值（元） 账面净值（元） 

1 
浙（2017）温岭市不动产

权第 0026234 号 
联合厂房 钢混 18,017.20 28,107,820.91 19,652,190.90 

2 
浙（2020）温岭市不动产

权第 0045574 号 
生产厂房 钢结构 59,793.13 70,314,852.07 27,360,128.44 

3 
浙（2020）温岭市不动产

权第 0045574 号 
2#仓库 钢结构 1,416.05 3,074,357.85 2,694,668.31 

 合计   79,226.38 101,497,030.83 49,706,987.65 

2、构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结构 单位 数量 账面原值（元） 账面净值（元） 

1 吕母线槽   项 1.00 937,990.00 434,731.59 

2 道路 混凝土 m2 10,000.00 
账面值包含在房屋建筑物中 

3 围墙 砖混 m2 1,026.00 

 合计    937,990.00 434,731.59 

3、列入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国有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

号 

土地权 

证编号 
土地位置 

取得

日期 

土地

用途 

准用

年限 
面积（㎡） 

原始入账价

值（元） 

账面价值

（元） 

1 

浙（2017）温岭

市不动产权第

0026234 号 

浙江省温岭市

城西街道中心

大道 680 号 

2006/

12/29 
工业 50 16,922.53 6,478,888.72 4,397,252.37 

2 

浙（2020）温岭

市不动产权第

0045574 号 

浙江省温岭市

城西街道中心

大道 678 号 

2006/

12/29 
工业 50 98,903.50 38,741,599.50 26,279,718.57 

 合计     115,826.03 45,220,488.22 30,676,970.94 

 



（四）土地收购定价依据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涉

及的不动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3）沪第C00073号），

上述土地及相关地面建筑物评估总计56,058.52万元，经与温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协商，确定收购款及补偿款共计56,142.61万元。 

（五）土地收购协议主要内容 

收购方：浙江温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 

被收购方：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第一条 被收购方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自愿将坐落在温岭市城西街道中

心大道国有土地使用权：浙（2020）温岭市不动产权第0045574号、浙（2017）

温岭市不动产权第0026234号，土地使用权面积115,826.0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79,226.38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由甲方予以收购。 

第二条 根据温岭市人民政府确定，第一条所述标的物的收购款及补偿款共

计￥56,142.61万元，人民币大写伍亿陆仟壹佰肆拾贰万陆仟壹佰元。乙方同意甲

方在支付收购补偿费时予以直接扣回原减免（缓交）的土地出让金等相关费用。 

第三条 第二条所述收购款及补偿款支付方式根据温岭市人民政府确定执行，

浙江温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下属温岭市九龙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分五期支付：

①《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生效并办理企业不动产权证注销后15日内，甲方

支付收购款及补偿款的25%；②第一期支付后6个月内，甲方支付收购款及补偿

款的25%；③第一期支付后12个月，甲方支付收购款及补偿款的25%；④第一期

支付后18个月，甲方支付收购款及补偿款的15%；⑤收储地块全部腾空完毕，经

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余下的10%收购款及补偿款。 

第四条 本合同生效后，被收购方应于当日将第一条所述标的物的不动产权

证原件交给甲方。同时，被收购方须配合甲方立即办理不动产权证注销。                

第五条 被收购方承诺合同生效后30个月内腾空完毕并交地。被收购方不能

按时腾空的，自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收购款及补偿款总额的万分之一向甲方缴纳

违约金。甲方可以在收购款及补偿款支付时予以直接扣除违约金。 

甲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向被收购方支付合同款项，甲方逾期

付款的，自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收购款及补偿款总额的万分之一向被收购方缴纳

http://china.findlaw.cn/fangdichan/tudi/tudizheng/gytdsyz/
http://china.findlaw.cn/fangdichan/tudi/tudizheng/gytdsyz/


违约金。 

（六）土地收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收购事项符合温岭市整体土地规划建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盘活公司现有资产，

优化资产结构，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 

本次收购后，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政府允许公司继续在现有厂区

生产经营直至新厂区建成并搬迁完成。因此，本次土地收购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

生产经营。 

经与公司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事前沟通，公司将根据本次收购事项的进度，按

照相关会计准则予以确认，公司按期收到款项后，列入“其他非流动负债”，对于

本报告期业绩不产生影响。待搬迁完成后根据资产处置净额转入公司损益，对公

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

结果为准。 

二、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情况 

（一）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概述 

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

币 7,000 万元购买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用地，用地面积约 220 亩（具

体面积以政府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条件为准），作为公司战略发展用地，解决公

司流体机械设备制造项目对经营场地的需求，为相关业务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 

（二）拟购买土地使用权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名称：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购买土地使用权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地块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土地性质为

工业用地，产业类型为通用设备制造业，使用类型为出让，出让年限为 50 年，

用地面积约 220 亩（具体面积以政府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条件为准）。本次拟购

买土地使用权预计出让总价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最终购买价格以公司与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人签订的协议为准）。 



截至公告日，公司尚未与相关部门签署任何协议。 

（四）拟购买土地使用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并随着公司相关业务规模的逐步

扩大，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作为公司的战略发展用地，可以有效的解决公司流

体机械设备制造项目对经营场地的需求，为相关业务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持。 

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现有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拟购买土地使用权风险提示 

考虑到未来市场和经营情况的不确定性，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完成后的后

续投资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拟购买的土地使用权需要通过挂牌出让方式进行，土地使用权能否竞得、

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公司后续将根据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土地收购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

行为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事项的审议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土地

收购事项。 

公司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作为战略发展用地，程序合法有效，可实现公司

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公司价值提升，促进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需求。公司的决

策审批程序履行适当，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拟购买土地使

用权事项。 

四、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涉及的不动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 

 

特此公告。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2 日 

 


